
民法讲义--第二讲自然人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

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/2021_2022__E6_B0_91_E6

_B3_95_E8_AE_B2_E4_c36_51608.htm 自然人是基于出生而取

得民事主体资格的人。在我国自然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，

不分民族 、种族、性别、职业、职务、家庭出身、政治态度

、宗教信仰、受教育程度、财产状况、居住期限等，都一律

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，并且这种权利一律平等地受到

法律保护。本讲既介绍了在民法发展的悠长历史中，关于自

然人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制度在我国民事立法上的反映，又介

绍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出现的自然人参与民事法律

关系的特殊形式- -个体工商户、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

。重点问题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监

护制度自然人的户籍和住所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个体工商户

和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第一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自

然人是基于出生而取得民事主体资格的人。其外延包括本国

公民、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。自然人与公民不同，公民仅指

具有一国国籍的人。《民法通则》使用"公民(自然人)"，《 合

同法》则径直采"自然人"概念。一、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

概念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，是指法律赋予自然人得享有民

事权利、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。它是自然人参加民事法律关

系，取得民事权利、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依据，也是自然人

享有民事主 体资格的标志。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其享有

的民事权利，是两个有内在联系，但又意义不同的法学概念 

。其主要区别是：(1)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资格，是自然人取

得民事权利的前提，它对自然人实现民事权利来说，还是一



种可能性。民事权利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，它是自然人在

具体 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实际取得的，是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

得以实现的结果。(2)民事权利能力不仅指享有民事权利的资

格，而且还指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，它既可以称为权利能力

，也可称为义务能力。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则是两个不同的

概念，它们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，互相独立或相互对等

，并且互相是不可代替的。(3)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的，

它的内容和范围是直接由统治阶级的意志确定的。民事权利

则是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产生的，因 此一般说来，它的

内容和范围直接取决于民事主体的意志。(4)民事权利能力与

自然人的人身是不可分割的。根据《民法通则》第9条的规定

，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。自然

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非依法律规定不能受限制或被剥夺，而且

自然人自己也不能放弃或转让。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则是可以

依法放弃和转让的。（参见佟柔主编：《中国民法》，67

～68页）二、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特征自然人的民事权利

能力具有以下特征：（一） 平等性由于民事权利能力是自然

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条件，而从事民事活动又是自然人生

存发展的基本前提，所以，民事权利能力就是自然人的生存

资格。现代文明社会以保存人的生存资格为第一要义，普遍

地、无区别地赋予所有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的一项

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。我国民法上，自然人都平等地拥有民

事主体资格，都平等地享有法律上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，

不受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职务、家庭出身、宗

教信仰、教育程度、财产状况的限制。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

，任何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不受限制和剥夺。民事权利能



力的平等，是机会的平等，它赋予了自然人同样的参与民事

活动的机会，并不谋求结果的平等。（二）不可转让性民事

权利能力是自然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，转让民事权利能

力，无异于抛弃自己的生存权。因此，民事权利能力是不可

转让的，当事人自愿转让、抛弃的，法律不承认其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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